
附件2

推行三项制度任务分解表

  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统一
建章
立制

1.出台省行政执
法 公 示 实 施 办
法。

提出全省行政执法公示工作的指导
意见。 省法制办 2017年4月底前

2.制定行政执法
公示具体办法。

明确执法公示的范围、内容、载
体、程序、时限要求、监督方式和
保障措施等事项;建立行政执法公
示运行、公开信息的审核、纠错机
制。报本级政府法制办审核、备案。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2
加强
事前
公开

3.编制 《行政执
法事项清单》。

明确行政执法主体、职责、权限、
依据等须事前公开的内容。报本级
政府法制办审核、备案。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4.政府门户网站
统一公示 《行政
执法事项清单》。

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维护。 各级政府 长期执行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5.编制 《随机抽
查事项清单》。

明确 抽 查 主 体、依 据、对 象、内
容、比例、方式、频次等须事前公
开的内容。报本级工商部门审核后
公示。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6.编制各类执法
行为流程图。

明确各类执法行为的具体操作流
程,包括各执法环节记录的内容、
方式、载体等。报本级政府法制办
备案后公示。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7.编制行政执法
服务指南。

明确行政执法事项名称、依据、受
理机构、审批机构、许可条件、优
惠政策、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
理时限、监督方式、责任追究、救
济渠道、办公时间、办公地址、办
公电话等内容。报本级政府法制办
备案后公示。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8.编制 《全省行
政 执 法 人 员 清
单》。

包括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
姓名、单位、职务、证件编号、执
法类别、执法区域等内容,并统一
公示、及时更新。

省法制办 2017年5月底前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9.公开行政执法
人员清单。

各市、县政府和省政府各行政执法
部门在本级政府和部门网站上公
布,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维护。

市、县政府
法制办
省政府各行
政执法部门

长期执行

3
规范
事中
公示

10. 制定各类执
法行为须现场出
具的执法文书样
本。

统一本系统现场执法文书。报省法
制办备案。

省政府各行
政执法部门 2017年5月底前

11. 在执法活动
中按规定出具执
法文书。

告知行政相对人执法事由、执法依
据、权利义务等内容,并做好说明
解释工作。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长期执行

12. 行政执法人
员开展检查、调
查等执法活动主
动亮明身份。

出示省政府统一印制或经备案的行
政执法证件。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要
按规定规范着装和佩戴统一标识。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长期执行

13. 办 事 大 厅、
服务窗口等固定
办事场所明示工
作人员信息。

公示工作人员单位、姓名、职务、
执法种类和服务事项等。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长期执行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4
推动
事后
公开

14. 公开行政执
法决定、行政检
查情况等执法结
果。

按时限要求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
各级政府及
其行政执法
部门

长期执行

15. 公布 “双随
机”抽查情况及
查处结果。

及时向社会公布。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长期执行

5
创新
公开
方式

16. 拓宽公开渠
道。

加强门户网站、办事大厅、服务窗
口建 设,探 索 运 用 微 博、微 信、
APP等载体,全面、及时、准确公
示执法信息。

各级政府及
其行政执法
部门

长期执行

17. 建立河北省
行政执法信息公
示平台。

依托全省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
台,归集各级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
信息。设置搜索查询功能,方便群
众查询。

省政府办公
厅 (政务公
开办)
省法制办

2017年11月底前

18. 建 立 各 市、
县政府统一行政
执法信息公示平
台。

归集所属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信
息,并实现与上级政府行政执法信
息公示平台的对接。

各市、县政
府 2017年11月底前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9. 实现行政执
法信息向公示平
台即时推送。

探索建立办公自动化系统或执法办
案系统与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的
数据交换机制。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长期执行

  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修订
完善
制度

1.修订完善各类
行政执法全过程
记录具体办法。

依据 《河北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
实施办法》,按行政许可、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
费、行政检查的执法类别,修订完
善本部门具体办法,完善执法全过
程记录信息采集、存储、分析、归
档等制度。报本级政府法制办审
核、备案。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2
规范
文字
记录

2.制定各类执法
文书范本。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参照 《河北
省行政许可案卷标准》 《河北省行
政处罚案卷标准》,制定本系统各
类执法文书范本和电子信息格式,
规范执法文书制作。报省法制办备
案。

省政府各行
政执法部门 2017年5月底前

3.按要求规范开
展 文 字 记 录 工
作。

严格按执法案卷标准制作、管理和
保存执法卷宗。积极推行执法文书
和执法案卷电子化。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长期执行

3
推行
音像
记录

4.编制 《音像记
录事项清单》。

明确进行音像记录的关键环节、记
录方式以及应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
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场所。报本
级政府法制办备案。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5.按要求规范开
展 音 像 记 录 工
作。

规范开展录音、录相、照相、视频
监控等音像记录和全过程音像记录
工作,并将音像资料及时归档保
存。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长期执行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6.出台音像记录
设备配备办法。

明确音像记录设备标准、配备标准
等。

省财政厅
省法制办
省质监局

2017年5月底前

7.制定音像记录
设备配备具体办
法。

根据本系统的执法类别、执法特
点、执法工作量,确定本系统音像
记录设备配备比例和标准。报省法
制办备案。

省政府各行
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8.制定音像记录
设备的使用、管
理和监督规则。

对音像记录设备的使用、管理和监
督等进行规范。报本级政府法制办
备案。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9.配备音像记录
设备。

按要求配备执法记录仪或手持执法
终端等。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2017年9月底前

10. 制作 《音像
记录规范演示视
频片》。

各市政府选取2-5个行政执法部
门,制作不同执法类别的 《音像记
录规范演示视频片》,作为音像记
录的模板,并报省法制办。

各市政府 2017年9月底前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4
推进

信息化
建设

11. 探索全过程
音像记录的即时
上传云存储模式,
实现执法全过程
同 步 网 络 管 理,
提高行政执法记
录的信息化水平。

各市政府选取2-5个行政执法部
门进行探索,相关推进情况报省法
制办。

各市政府 2017年9月底前

5
强化
记录
实效

12. 建立健全执
法全过程记录信
息 收 集、保 存、
管理、使用等工
作制度。

报本级政府法制办备案。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13. 加强执法全
过程记录数据统
计分析,充分发
挥全过程记录信
息 在 案 卷 评 查、
执法监督、评议
考核、舆情应对、
行政决策和健全
社会信用体系等
工作中的作用。

各市政府树立2-5个运用全过程
记录信息辅助开展相关工作的典
型,并总结推广。经验总结报省法
制办。

各市政府 2017年9月底前完成
首批,长期执行



  三、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健全
审核
制度

1.制定或修订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具体办法。

依据 《河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
制审核办法》,明确审核主体、范
围、内容和程序等。报本级政府法
制办审核、备案。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2
落实
审核
主体

2.出台法制审核
人员配备的具体
办法。

明确法制审核人员配备比例的标准
和国家法律职业资格人员占法制审
核人员的比例。

省编委办
省法制办 2017年6月底前

3.按要求配备法
制审核人员。

按要求配备和充实政治素质高、业
务能力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法
制审核人员,确保法制审核人员数
量能够满足工作需要。

各级政府及
其行政执法
部门

2017年11月底前

4.建立法制审核
人员定期培训制
度。

积极推行 “互联网+培训”、案例
教学等多种培训方式,不断提高法
制审核人员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
培训制度报本级政府法制办备案。

各级政府及
其行政执法
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5.建立健全政府
法律顾问和公职
律师制度,充分
发挥政府法律顾
问和公职律师在
法制审核工作中
的作用。

对重大复杂疑难法律事务,要组织
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协助进行研
究,提出意见建议。

各级政府及
其行政执法
部门

长期执行

3
确定
审核
范围

6.编制 《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
目录清单》。

根据部门特点,结合执法层级、所
属领域、涉案金额、社会影响等因
素,明确界定行政许可、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四类执法
行为的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范
围。报本级政府法制办备案。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7.积极扩展法制
审核范围。

有条件的行政执法部门探索对法定
简易程序以外的所有执法决定进行
法制审核。各市汇总报省法制办。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长期执行;
各市政府2017年9月
底前报送



序号
工作
任务

具体措施 具 体 要 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4
细化
审核
程序

8.编制 《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
流程图》。

明确法制审核送审材料,规范审核
程序、审核载体、时限要求、法制
审核意见与拟处理意见不一致的协
调决策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规
范法制审核行为。报本级政府法制
办备案。

各级行政执
法部门

省政府各行政执法部
门2017年5月底前;
市、县行政执法部门

2017年6月底前


